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剧网络剧 创作生产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广播电视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公厅、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、中直有关单位、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、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：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，广大文艺工 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面向新时代，辛勤耕耘、精心创作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，电视剧网络剧事业产业呈现出全新面貌。同时也要看到，电视剧网络剧还存在有“高原”缺“高峰”、原创能力不足、故事情节“注水”、行业秩序有待规范等问题。为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落实《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,推动电视剧网络剧高质量发展，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相关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 、加强源头引导，完善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管理
当前，一些电视剧网络剧在创作生产过程中，盲目追赶进度， 在前期没有充分筹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机拍摄制作，导致作品质量不高。为促进制作机构严肃创作态度，夯实剧作基础，祛除浮躁之风，杜绝利用题材“跑马占地”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在申报备案公示时，制作机构须向有关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承诺已基本完成剧本创作；内容涉及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国家安全、统战、民族、宗教、司法、公安、反腐等敏感内容的，申报拍摄制作备案公示前须征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方面的书面同意意见。
二、反对内容“注水”,规范集数长度
目前，一些电视剧网络剧在创作生产过程中，过度强调商业属 性、经济效益，出现人为拉长集数、故事情节明显“注水”,客观上造 成叙事节奏拖沓、拉低艺术水准、影响观看审美等问题，受到观众批评。要增强问题意识，推动电视剧网络剧创作生产从规模数量 扩大向整体质量提升转变，坚决反对人为“注水”、拉长集数等行为。为促进形成严肃、严谨的创作风尚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电视剧网络剧拍摄制作提倡不超过40集，鼓励30集以内的短剧创作。要加强对“注水”问题的综合施策、协同治理，相关行业协会要进一步研究制定更加科学合理、符合实际的行业标准。
三、做好制作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备工作
自2017年中广联电视制片委员会等行业协会印发《关于电视 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《意见》),2018年 广电总局印发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 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》(广电发〔2018〕60号)(以下简称《通知》)以来，广大制作机构和主创人员严格遵守《意见》和《通知》要求，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配置比例更加合理，演员片酬分配机制 更加优化。为完善长效机制，加强日常监管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在电视剧网络剧完成片审查阶段，制作机构须将制作成本决算配置比例情况报告、演员片酬合同复印件，提交至有关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备案。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%,其中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%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请接到本通知后，立即转发至本辖区、本系统内制作机构并督促遵照执行。负有电视剧网络剧审查职责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，要按照本通知精神完善制度，优化流程，切实履行好相关职责。





